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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区稀土大街

8-17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

156,531,643

59.22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文杰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海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44,943

比例（%）

99.9446

反对

票数

51,200

比例（%）

0.0327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02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42,743

比例（%）

99.9432

反对

票数

52,000

比例（%）

0.0332

弃权

票数

36,900

比例（%）

0.0236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394,243

比例（%）

99.9122

反对

票数

77,100

比例（%）

0.0492

弃权

票数

60,300

比例（%）

0.038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9,243

比例（%）

99.9409

反对

票数

51,400

比例（%）

0.0328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2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8,443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51,100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42,100

比例（%）

0.02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26,143

比例（%）

99.9326

反对

票数

67,400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38,100

比例（%）

0.0244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22,129

比例（%）

73.8976

反对

票数

62,200

比例（%）

0.5729

弃权

票数

2,771,400

比例（%）

25.529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26,443

比例（%）

99.9327

反对

票数

58,700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46,500

比例（%）

0.029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7,343

比例（%）

99.9397

反对

票数

53,2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41,100

比例（%）

0.026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8,743

比例（%）

99.9406

反对

票数

54,500

比例（%）

0.0348

弃权

票数

38,400

比例（%）

0.0246

11.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40,843

比例（%）

99.9419

反对

票数

53,000

比例（%）

0.0338

弃权

票数

37,800

比例（%）

0.0243

1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48,443

比例（%）

99.9468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37,800

比例（%）

0.0242

1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9,643

比例（%）

99.9412

反对

票数

54,600

比例（%）

0.0348

弃权

票数

37,400

比例（%）

0.0240

1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2,043

比例（%）

99.9363

反对

票数

61,900

比例（%）

0.0395

弃权

票数

37,700

比例（%）

0.0242

1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9,143

比例（%）

99.9409

反对

票数

55,200

比例（%）

0.0352

弃权

票数

37,300

比例（%）

0.0239

11.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38,343

比例（%）

99.9403

反对

票数

56,200

比例（%）

0.0359

弃权

票数

37,100

比例（%）

0.023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5,320,000

16,885,914

4,220,229

473,829

3,746,4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5611

84.7744

99.4584

反对

票数

0

0

67,400

57,000

10,400

比例（%）

0.0000

0.0000

1.5581

10.1980

0.2760

弃权

票数

0

0

38,100

28,100

10,000

比例（%）

0.0000

0.0000

0.8808

5.0276

0.265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
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680,229

8,022,129

11,680,529

比例（%）

99.1048

98.7250

99.1073

反对

票数

67,400

62,200

58,700

比例（%）

0.5718

0.7654

0.4980

弃权

票数

38,100

41,400

46,500

比例（%）

0.3234

0.5096

0.39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天和盈亚科技有限公司、袁文杰、袁易、袁擘、陈

雅、范跃林、沈强、翟勇、周拴柱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明武、彭晓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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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赵永刚先生的书面辞呈，赵永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职务。赵永刚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赵永刚先生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张海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张

海潮先生当选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人员简历

张海潮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毕业于

河北大学，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于英利（中国）绿色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12年12月至2015年9月，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项目经

理；2015年 12月至 2018年 6月，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项目经理；2018年 6月至

2019年1月，于包头天和磁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总监；2019年1月至今，任包头天和磁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2号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嘉年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9

10,127,318,133

75.52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国平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非独立董事齐革军、胡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魏峥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0,188,482

比例（%）

99.6333

反对

票数

35,856,651

比例（%）

0.3540

弃权

票数

1,273,000

比例（%）

0.012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0,120,593,024 99.9335 5,528,009 0.0545 1,197,100 0.012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504,224

比例（%）

99.9327

反对

票数

4,510,609

比例（%）

0.0445

弃权

票数

2,303,300

比例（%）

0.022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576,824

比例（%）

99.9334

反对

票数

5,374,609

比例（%）

0.0530

弃权

票数

1,366,700

比例（%）

0.0136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5,093,299

比例（%）

99.4843

反对

票数

51,280,134

比例（%）

0.5063

弃权

票数

944,700

比例（%）

0.0094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度中期分红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1,895,315

比例（%）

99.9464

反对

票数

4,008,718

比例（%）

0.0395

弃权

票数

1,414,100

比例（%）

0.0141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及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46,625,456

比例（%）

99.2032

反对

票数

79,755,176

比例（%）

0.7875

弃权

票数

937,501

比例（%）

0.009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19,794,433

比例（%）

99.9257

反对

票数

6,579,400

比例（%）

0.0649

弃权

票数

944,300

比例（%）

0.0094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455,324

比例（%）

99.9322

反对

票数

4,863,309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1,999,500

比例（%）

0.0198

10、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757,814

比例（%）

99.9352

反对

票数

4,670,518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1,889,801

比例（%）

0.0187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19,250,914

比例（%）

99.9203

反对

票数

6,271,919

比例（%）

0.0619

弃权

票数

1,795,300

比例（%）

0.01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
配 预 案 及 2025
年度中期分红规
划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2025
年度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809,228,314

807,127,432

808,090,813

比例（%）

99.3343

99.0764

99.1947

反对

票数

4,008,718

6,579,400

4,670,518

比例（%）

0.4920

0.8076

0.5733

弃权

票数

1,414,100

944,300

1,889,801

比例（%）

0.1737

0.1160

0.23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凯、曹雪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浙江浙能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7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7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0元（含税）。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
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14,725,47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0,
090,435股，本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为 704,635,035股，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3.70元（含税）保持不变，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60,714,962.9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

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即虚拟分派

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

仅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会发生变

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04,

635,035×0.370)÷714,725,470≈0.3648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前收盘价格-0.364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容百新

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容百新能源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0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

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00元，待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负税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300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3330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股息红

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30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

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或委托公司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70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4-62730998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0元

每股转增股份0.45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1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4,663,5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5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12,331,
750.00元，转增191,098,57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615,762,075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周俊杰、杭州星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蒋小林（A140****90）、吕威（A120****63）、朱

智毅（A123****45）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持有的股息红利按上述规定计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

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相

当于 10%。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45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4,149,000

420,514,500

420,514,500

424,663,500

变动数

转增

1,867,050

189,231,525

189,231,525

191,098,575

本次变动后

6,016,050

609,746,025

609,746,025

615,762,075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615,762,075股摊薄计算的 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 0.89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6265988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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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次分派涉及差异化权益分派，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账号：B882417503）中合计有 2,544,
250股，不参与本次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

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75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

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以2025年6月5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260,603,073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2,544,250股，即以258,058,8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354,411.73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除权（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由于本次

权益分派为差异化权益分派，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60,603,073股，扣除不参与分配的公司回购股

份2,544,25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258,058,823股。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58,058,823×
0.075÷260,603,073≈0.074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4）÷（1+0）=前收盘价格-0.074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自然人股东韦利东、韦锦坤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账号：B882417503）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5 元。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

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

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自然人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7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退税申请。

（3）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

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因此，对于香港市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包

括企业和个人），本公司按10%的适用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7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2262600-6109，2032
特此公告。

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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